关于缴纳专利年费的说明
专利授权后，发明人在办理登记手续时，除缴纳专利登记费外，还应缴纳授予专利权当年的费用。以后每年的年费应当在前一年度期满前预缴。如果没按规定时间缴纳或缴纳数额不足的，可以在年费期满之日起6个月内补缴，同时缴纳相应数额的滞纳金。超过6个月专利权丧失。获得证书后年费交纳可按以下任何一种方式办理：
                  　
  方式一、根据学校规定于统一办理
1、发明人将【***年度年费信息表】中本人需要交费的专利信息筛选出来后，横向打印，作为【个人专利年费缴费信息表】
2、将【校内转帐支票】及【个人专利年费缴费信息表】交至科技部610室，由校科技部代为办理。其中使用国库经费的需同时提供【借款单】，使用国库经费、纵向经费支付专利费时请确保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3、同时使用国库经费和非国库缴纳本人专利年费的，请分别打印与之对应的【个人专利年费缴费信息表】。
4、本次缴纳年费的校内转账支票请单独办理，请勿与其他专利申请费、专利授权费等合开；
5、办理日期： 每年10月15日-10月30日 
 方式二、在专利年费法定期限届满前自行缴纳
发明人直接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南京代办处交费（仅限民用专利），地点：中山北路49号机械大厦10楼 电话：83279953。
   或通过邮局或银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防专利审查中心汇付有关年费，具体规则请见国家知识产权收费方式公告。
 重要提醒：
请各位老师每年10月前后关注科技部知识产权页面年费缴纳通知，科技部将不再电话通知。采取第种方式缴费后请及时将发票复印件送至科技部成果与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郭老师处，以便更新数据。
同日申请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如果先授权必须予以维持，直至发明专利审查结束。如果在发明专利审查结束前实用新型已经终止，则发明专利将不会授权。
参加学校“奇思妙想专利申报活动”而获批的实用新型其授权费和下一年度年费由学校支付，其余各年年费由项目负责人自行承担；参加学校“奇思妙想专利申报活动”而获批的发明专利其授权费由学校支付，其余各年年费由项目负责人自行承担。
如对附件中年费信息有疑问，请直接拔打专利局客服电话（010-62356655）查询年费金额及法定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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